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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杭州玄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

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杭州玄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现对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

商”）推荐的杭州玄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

见。 

1.关于历史沿革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：（1）

2014 年 6 月，温世义将沈乐平代其持有的公司 50%股权无偿

转让至沈乐平；（2）2024 年 4 月、6 月，公司股改后分别实

施两次减资，第一次减资系全体股东同比例减资，第二次减

资系定向减资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温世义向沈乐平一次性无偿转让公司

股权并逐步让渡公司控制权的背景，结合转让时点外资持股

等持股限制性规定，转让前后温世义与沈乐平在公司经营管

理中发挥的作用，温世义与沈乐平对公司投资实现的收益等

情况，说明相关股权转让的原因及真实性、商业合理性；温

世义与沈乐平是否就股权转让约定其他隐性对价，包括但不

限于投资收益、经营管理、业务开展等附加条件，温世义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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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乐平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未披露的特殊利益安排；（2）

结合减资时点公司财务情况、特殊投资条款触发情况、股东

回购退出意愿等，说明公司分别开展全体股东减资、定向减

资的背景、原因及合理性；两次减资的价格、定价依据及公

允性，公司股东会是否就减资主体、减资数量、减资价格等

相关安排履行审议程序，是否存在异议股东，是否存在损害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；结合减资时点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股份公司减资的具体规定，说明公司两次减资程序是否

合法合规，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。 

请主办券商、律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；（2）说明对公司历史沿革中股权代持事项履行的具体核

查程序及充分有效性。 

2.关于关联销售的定价公允性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

询回复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向关联方腾讯集团合计销售金

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.65%和 56.05%，关联销

售占比较高；（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数字内容制作服务毛利率

分别为 41.16%和 45.17%，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，主

要为对腾讯集团的关联销售；（3）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

直接人工构成，占比超过 70%，直接人工主要系制作人员的

工资薪酬、五险一金等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与非关联方交易的价格、第三方

市场价格、毛利率等情况，说明向腾讯集团关联销售的定价

公允性，如不公允，测算对经营业绩的影响，是否存在与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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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

况、产品结构差异、成本构成、市场景气度、公司市场地位

等，说明公司数字内容制作服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

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列表分析公司生产人员数量及报

告期薪酬波动情况，员工薪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

大差异及合理性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其他事项。请公司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细情况，

包括产品名称、期限、收益率、基础资产情况、金融机构、

风险特征等，其基础资产是否存在投资于存在违约风险或预

期无法收回资产的情形，各期投资收益情况，相应投资风险

及对应内控措施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会计师按照《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》规

定，在 4-7 文件中就公司信息披露豁免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公司、主办券商、律师、会计师对照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——公开转让说明书》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》等规定，如存

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、挂牌条件、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

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补充说明；如财务报告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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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，请按要求补

充披露、核查，并更新推荐报告。 

为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北京证券交

易所类第 1 号：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》的工作要求，中介机构应就北交

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、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出具

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。 

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，并

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

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《公

开转让说明书》的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

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如公开转

让说明书所引用的财务报表超过 6 个月有效期，请公司在问

询回复时提交财务报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，最多不超过 3 个

月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，

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

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

作，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

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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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挂牌审查部 

二○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


